抚顺石化公司石油二厂6万标立/小时制氢装置

变换催化剂招标技术方案

第一章  投标需知

抚顺石化公司（以下简称为买方）6万标立/小时制氢装置在变换催化剂作用下，在一定操作条件下使转化气CO变换为CO2。投标单位（以下简称为乙方）投标需知如下：

    1、变换反应器(R301)设计一次装剂量合计45m³（实际装填体积以满足实际装填要求为准，如有剩余，乙方负责免费回收，并退还甲方相应货款；如有欠缺，乙方负责按甲方要求及时、免费补足缺量，以满足生产实际运行、质量指标的要求，并满足反应器实际装填尺寸的要求)。

    2、未在抚顺公司有成功使用业绩的投标人须具备近5年内的在4万标立/小时以上干气制氢装置中成功使用3家的业绩，并有催化剂使用寿命大于等于4年的记录，提供买卖合同和使用单位技术部门出具的使用报告的原件扫描件，并提供业绩表（必须有联系人及电话）。

    3、变换催化剂产品满足第二章第二条2.3中各项要求。

    4、按买方要求及时提供质量合格的变换催化剂。买方对到货催化剂进行检验，不合格拒收。每月由使用装置对催化剂使用效果进行评价。

    5、异常处理方案技术说明要突出指标偏离、催化剂失活、失效等情况的应急处理方案的依据。因催化剂本身原因，未达到性能保证指标要求，供货商必须无偿、无条件提供异常情况下更换催化剂及因更换催化剂产生的相关费用。

    6、投标方所提供的投标文件涉及技术相关内容如存在捏造事实、伪造材料等情况，经查实今后不得在抚顺石化公司参与投标。

第二章  技术方案

一、项目简介

制氢装置2012年6月建成投产，装置设计能力为6万标立/小时。制氢装置由四个工序组成：（1）原料气压缩（2）原料预处理（加氢脱硫）（3）烃、水蒸气转化（4）中温变换（4）PSA氢气提纯。装置原料主要是焦化干气、天然气及加氢干气。装置设计有石脑油做原料流程。

本次招标为变换催化剂，主要作用是在一定操作条件下把转化气中的CO变换为CO2。
二、装置生产工况和操作条件
    1、使用装置流程简介

制氢装置产氢规模为60000标立/小时，产氢纯度为99.99%，装置由原料气压缩、原料净化、烃水蒸气转化、中温变换和PSA分离等工艺单元构成。制氢装置原料有天然气、焦化干气及加氢干气。制氢装置变换反应器为固定床、绝热反应器，反应器的作用是一氧化碳转变为二氧化碳。

CO+H2O==CO2+H2
    2、原料条件

转化气组成为：

	组分
	CO2
	CO
	H2
	CH4
	H2O

	Mol%
	6.65
	6.77
	40.63
	3.27
	42.68


     3、工艺条件

工艺条件

	项 目
	指标

	满负荷处理量
	136140.88Nm3/h

	床层温度
	

310—420℃

	使用压力
	2.5—2.7Mpa


催化剂最大处理能力达到装置满负荷的110%。

    4、设备条件

制氢装置变换反应器1台，材质为15CrMo，反应器规格φ3600×9740×60mm，催化剂装填高度约为4.42米，最大操作压力为3.5MPa，实际操作压力3.0MPa，操作温度340～420℃。

三、性能保证要求

    1、装置操作条件在正常工艺指标范围内，原料转化气经过变换后其变换气产品应满足以下指标：

	项    目
	指标
	备注

	反应器出口一氧化碳量
	<3％
	干气组成


    2、在2.3条的操作条件下，乙方保证催化剂在110%负荷条件下使用寿命不低于4年。

四、乙方技术文件要求
    4.1产品制造厂的简介
    4.2产品的特点，专利技术等介绍
    4.3产品的主要原材料及生产工艺简介
    4.4产品的规格及执行标准（如执行企业标准，需提供经地方政府部门备案的有效的企业标准文本）
    4.5产品的检测方法
    4.6产品的物化性质
    4.7产品的保质期
    4.8产品的安全环保性能（含安全技术说明书）
    4.9产品使用方法及注意事项
    4.10产品质量保证措施（包括原材料入厂质量、生产过程及出厂质量控制、质量体系认证材料、）
    4.11对产品性能要求的响应及偏离情况，并提供有效证明（除在用厂家外）

    4.12寿命期内催化剂现场服务方案和售后服务方案

    4.13催化剂装填方案、开停工方案及异常处理技术方案

    4.14其它补充说明。
五、乙方提供的技术服务要求

    1、乙方须提供完整的催化剂操作指南、安全使用说明书、企业标准，乙方产品中标后交付。  

    2、乙方需向买方提供催化剂的装填方案和装填要求，催化剂投用前，乙方需提供催化剂还原、升温的准确数据，并现场指导操作。
    3、乙方负责提供催化剂装填、开工、正常使用等免费培训和技术服务。技术服务范围：要求具备对相关指标进行分析的能力并出具报告；对使用期间的技术问题提出整改方案和建议，技术人员到现场提供现场实时跟踪服务。
    4、买方有权赴乙方生产现场进行考察，见证产品生产及出厂检验。

    5、使用过程中，生产出现问题需要乙方协助解决时，乙方24小时提供电话支持，并在48小时内到厂提供技术支持。
    6、乙方需向买方提供催化剂的装填图及装填要求，催化剂投用前，乙方需提供催化剂干燥、氮气升温曲线和还原过程中需蒸汽量、氢气量的准确数据，并现场指导操作。

6、 对乙方产品包装要求

    1、产品外包装要符合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规定，使用专用桶盛装。应能防雨、防潮，保证产品在运输、储存过程中不会破损、产品不被污染，产品标识不被破坏。

    2、产品外包装标识清晰，标识内容至少包括产品名称、商标、危害标识、安全标签、制造商厂址、制造商名称、生产日期、保质期限及批号、毛重、净重等(或按甲方要求的包装形式供货)。

7、 甲乙双方责任

甲方责任

    1、甲方需要配合乙方，提供原料组成及工艺技术参数，落实好使用前的基本条件。

    2、甲方有权对乙方生产现场进行考察，确认产品生产及出厂检验过程。

    3、甲方负责按照乙方确认的装填方案进行装填。

    乙方责任

    1、乙方须充分保证其催化剂性能满足甲方对产品质量的控制要求。

    2、乙方负责免费进行催化剂使用培训。

    3、乙方无偿提供以下技术服务。包括：

    3.1  无偿派遣至少一名技术人员跟踪催化剂的装填过程，并且要有1年以上现场服务经验。

    3.2  生产出现问题需要乙方协助解决时，乙方保证24小时提供电话技术支持，48小时内赶到甲方现场提供现场技术服务支持。

     3.3  乙方派代表参加催化剂使用性能考核标定，配合完成标定报

    3.4  乙方全力配合甲方对催化剂生产现场的考察。

    4、乙方负责将催化剂运输到使用现场后包装完好，出现损坏、污染环境等问题由乙方负责。

八、考核验收及要求

    1、催化剂使用过程中未达到指标要求，买方有权立即停止使用乙方产品，并拒付货款，乙方更换全部催化剂，并赔偿买方由此造成的损失。

    2、在催化剂使用寿命周期1年之内，如果乙方提供的催化剂本身出现问题，根据实际应用效果部分或全部免费更换，直至达到本技术协议指标要求。

    3、催化剂使（试）用期间，不能满足性能保证指标，确认为乙方催化剂本身问题，甲方有权立即停止使用投标产品，损失按照商务赔偿条款执行，所投标产品三年内不得在抚顺石化公司投标。

九、安全环保要求

中标单位向抚顺石化公司石油二厂6万标立每时制氢装置供应的变换催化剂应满足如下安全环保方面的要求：

    1、中标单位使用的包装桶应符合国家包装物方面的相关要求及规范。

    2、包装物规格须统一，严禁使用规格不一致的包装物，包装物外观须整洁、完好，安全标识及生产日期清晰粘贴在包装桶上。
    3、包装物要保证完好无破损，同时确保密封性，严禁在运输过程中出现受潮、淋雨或泄漏。
    4、中标单位须使用可回收的包装物，避免因使用的包装物无法回收，最终造成在装置内长期堆积。
